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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概述 
 
(一)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產生 
1999 年，中國台灣地區“民法典”債編部分修改

時，增設了第 191 條之 3，即“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

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

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他人之損

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

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

之注意者，不在此限。”這一規定所確立的侵權責任

究竟如何稱謂，學者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稱之為

“事業經營人之責任”1，有學者稱之為“一般危險責

任”2，也有學者稱之為“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3。

筆者也採“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提法。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立法理由是，“近代企業

發達，科技進步，人類工作或活動之方式及其使用之

工具與方法日新月異，伴隨繁榮所產生危險性之機會

大增。如有損害發生，而須由被害人證明經營一定事

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有過失，被害人將難獲

得賠償機會，實為社會不公平現象。且鑒於：○1 從事

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2 僅從事危險事業

或活動者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3 從事危險事業或活

動者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得利益，就此危險所生之

損害負賠償之責，系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為使被害

人獲得周密之保護，凡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

或活動之人，對於因其活動或工作之性質或其使用之

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例如工廠排放廢

水或廢氣、筒裝瓦斯廠裝填瓦斯、爆竹廠製造爆竹、

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對

於他人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請求賠償時，被

害人只須證明加害人之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

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性，而在其工作

或活動中受損害即可，不須證明其間有因果關係。但

加害人能證明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

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

者，則免負賠償責任，以期平允，爰增訂本條(《意大

利民法典》第 2050 條參考)。” 4

 
(二)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性質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性質如何，對此中國台灣

學界存在爭議，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觀點：○1 危險責任

說。此種觀點認為，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規定的重點在於從事工作或活動者，無論是工作或

活動本身，抑或其使用的工具或方法，有導致他人損

害的“危險”，就應對他人所受的損害承擔賠償責

任，所以是危險責任。5 ○2 廣義的危險責任說。此種

觀點認為，如果危險責任的基礎是以特別危險為起

源，則傳統的無過失責任下的危險責任可以稱為狹義

的危險責任，而與其同為以特別危險為前提的台灣地

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規定的是廣義的危險責

任。6 ○3 過失推定責任說。此種觀點認為，台灣地區

“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的規定應當理解為，以規範

一般危險行為為目的的“過失推定責任”的一般條

款。7

筆者認為，過失推定責任說更為準確，理由主要

在於：第一，這符合危險責任的概念界定。危險責任

(Gefärdungshaftung)的概念源自德國法，它以特別的危

險作為歸責的基礎8，而且不以過錯和違法為前提。9 
但是，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的規定，是

以推定過錯為責任的前提，不符合危險責任的概念界

定。第二，這符合過失責任主義的理念。該條規定仍

然維持在“過失責任主義”的理念之內。“過失責任

主義”的精神是建立在以違法而有責的行為作為責任

成立的基礎之上。10 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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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的規定是以違法且有責的行為作為要件的，符合過

失責任主義的理念。第三，這符合所繼受法律的理解。

按照立法說明，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是

繼受《意大利民法典》第 2050 條的結果。該條規定：

“在進行危險活動時，對他人造成任何損害，根據危

險的性質或運用手段的特徵，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但能證明已採所有避免損害發生的適當措施者，

不在此限。”在解釋上，該條被認定為仍然立足於過

失責任原則。11

 
(三)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比較法考察 
中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的立法是

借鑒《意大利民法典》第 2050 條。可見，台灣地區“民

法典”上的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與《意大利民法典》

第 2050 條具有諸多相同之處：其一，適用範圍基本相

同。意大利法將其適用範圍界定為“危險活動”，中

國台灣地區“民法典”將其適用範圍界定為“經營一

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兩者基本相同。其

二，歸責原則相同。兩者都採過錯責任原則，同時為

了適當強化受害人救濟，採過錯推定。只不過，中國

台灣地區“民法典”上又增加了因果關係推定的內

容，這與意大利法稍有不同。 
總體上，中國台灣地區“民法典”上的危險工作

或活動責任，在比較法上較難查尋到相同或類似立

法。從功能的角度來看，其大概可以對應於德國法上

交往安全義務(Verkehrspflichten)。它是指開啟或持續

特定危險的人所應承擔的、根據具體情況採取必要

的、具期待可能性的防範措施，以保護第三人免受損

害的義務。12“交往安全義務”這一概念是在德國司

法實務中產生的，是法官造法的產物，通說認為，其

應當置於《德國民法典》第 823 條第 1 款之中。交往

安全義務的產生原因主要有：開啟公共交通、實施職

業活動、保有危險動產、社會性密切關係等。從功能

的角度來看，交往安全義務具有彌補危險責任採具體

列舉模式的不足的作用。如果人們所期待的“危險責

任”並沒有為法律所規定，那麼，法院經常以交往安

全義務的形式提高注意義務的要求，而這種注意義務

是幾乎不能被履行的。13 例如，在滑雪運動中，滑雪

者必須承擔行為義務，以免使他人受到威脅或損害。

此時，法院採過錯推定，而且行為人很難證明其沒有

過錯。14 此時，法院就是借助強化的過錯責任來臨時

頂替危險責任15，從而幾乎導致了一個結果責任。16 而

台灣地區“民法典”上的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也可

以發揮彌補其就危險責任採具體列舉模式所帶來弊端

的作用。 
就中國大陸地區民法來說，也不存在與危險工作

或活動責任類似的制度。大陸《侵權責任法》第 69
條規定：“從事高度危險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

承擔侵權責任。”按照立法者的解釋，該條是危險責

任的一般條款。17 在此背景下，並不需要借助危險工

作或活動責任來彌補危險責任採具體列舉模式的不

足。不過，大陸地區《侵權責任法》深受德國法的影

響，因此，該法第 37 條規定了違反安全保障義務的責

任18，這一規定實際上是借鑒德國法上的交往安全義

務理論而制定的，只不過，在法律繼受的過程中發生

了變異。安全保障義務的主體有兩類，即公共場所的

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義務的產生也是基

於危險的開啟或持續，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與台灣地

區“民法典”上的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具有功能上的

類似性。 
 
 

二、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構成要件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畢竟採過錯責任，而不是無

過錯責任，所以，其構成要件也與過錯責任相同。在

中國台灣地區，其侵權法繼受德國的判例學說，將過

錯責任的構成要件分為三階層：即客觀構成要件的符

合性(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 
 
(一) 客觀構成要件的符合性 
1. 加害行為，即危險的工作或活動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設立，就是基於某人實施

了存在危險的工作或活動。而且，從訴訟的角度來看，

受害人應當對此承擔舉證責任，尤其要證明活動或工

作的危險性。19

按照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的規定，

加害行為的認定必須包含兩個要素： 
其一，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危

險工作或活動責任中的加害行為包括工作或活動兩

類，但是，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採“經

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的表述，據此，

工作或活動包括如下三種類型：一是經營一定的事

業。所謂經營一定的事業，並無特定種類的限制20，

涵蓋工場、土木、電力、礦業、化學、建築等事業。21 
二是從事其他工作。凡是社會上可從事的工作都是該

條的規範對象，包括製造爆竹、裝填瓦斯等。22 三是

從事其他活動。其他活動的範圍也比較廣泛，應當包

@ DGE @ 



論台灣地區“民法典”上的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 
 

括賽車、選舉造勢、露天演唱、燃放焰火等。23

其二，工作或活動的性質或其使用的工具或方法

有生損害於他人的危險。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設立

基礎就是工作或活動具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要求

行為人承擔較之於一般的過錯責任更重的責任，如實

行過失推定、因果關係推定。具體來說，工作或活動

的危險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工作或活動的性質具

有危險性。二是工作或活動所使用的工具或方法具有

危險性。例如，使用高溫鍋爐或高壓設備，就是工作

或活動所使用的工具具有危險性；而使用炸藥採礦或

建設山上遊樂設施，就屬於工作或活動所使用的方法

具有危險性。24

2. 損害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也屬於侵權責任的範疇，而

侵權責任的產生前提就是損害，確切地說是現實的損

害。因此，受害人要請求賠償，必須以其遭受了實際

的損害為前提。此處所說的損害不僅包括財產損害，

而且包括非財產損害(即精神損害)。例如，因燃放煙

花導致他人被炸傷，受害人支付的醫療費就屬於財產

損害，而其遭受的肉體痛苦就屬於非財產損害。 
從侵權責任類型化的角度來看，法律有時對其所

救濟的民事權益的類型作出限定，例如，僅限於權利

的侵害。如果法律沒有特別規定，則應當解釋為所救

濟的民事權益是不受限制的。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並沒有明定法益的保護範圍，解釋上不應

當將所保護的法益的範圍限於權利，無論是權利還是

利益受侵害，都可以適用。25

3. 因果關係 
侵權法堅持因果關係原則，所有類型的侵權責任

都以因果關係為要件，否則，在受害人和其請求賠償

的人之間就不存在法律上的關係。26 因果關係是歸責

正當性的基礎。只有行為人有責任地、有因果關係地

開啟了該因果鏈條時，行為人才對損害承擔責任。這

就使得歸責具有正當性，而非純粹偶然地被歸責。27

在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中，因果關係要件也必須

存在。只不過，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台灣地區

“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採因果關係推定。受害人無

須舉證行為人的行為與其民事權益遭受侵害之間存在

因果關係，而是由行為人舉證不存在因果關係，才能

免責。28 從訴訟的角度來看，受害人僅證明“其工作

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

之危險者”，就推定工作或活動與損害的發生之間存

在因果關係，這是考慮到工作或活動的危險具有相當

程度的導致損害的可能性。對於危險存在的舉證，只

要滿足因果關係的蓋然性即可。29

從實施危險工作或活動者的角度來看，其要舉證

推翻因果關係的推定，具體來說，有兩種途徑：一是

直接證明受害人所主張的蓋然性因果關係並不成立。

例如，提出反證，證明受害人的主張違反倫理法則或

經驗法則；或證明受害人所主張的其所受身體或財產

損害與事實不符，例如，燒灼傷並非火藥所炸傷，直

接提出反證以推翻受害人所主張的事實不存在。二是

主張與受害人所主張具有蓋然性因果關係的事實不能

並存的事實，以此間接事實來推翻受害人所主張的事

實不可採。例如，證明自己的工場根本不可能排放污

染源。30

 
(二) 違法性 
過失責任和危險責任的區別就在於，過失責任是

對違法行為的責任，其必須要求違法性要件。而危險

責任是對合法行為的責任，不以違法性為前提。31 危

險工作或活動責任是過失責任的範疇，因此，其必然

要求違法性要件。32

對於違法性的判斷，台灣地區“民法典”上有行

為不法說和結果不法說的爭議。在結果不法說之下，

權益侵害本身就徵引違法，被告必須證明違法阻卻事

由的存在；而在行為不法說之下，原告應當證明被告

的行為違反了行為規則。從目前來看，結果不法說更

具有影響力。所以，在適用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時，只要加害人無法提出違法阻卻事由，就推

定其違法。33

 
(三) 有責性 
有責性要件實際上包括了兩個部分，即責任能力

與過錯。責任能力，又稱過責能力、歸責能力等，是

指因自己的過錯而承擔責任的資格。責任能力以意思

能力(或識別能力)為基礎，也就是說，以行為人能夠

理智地形成意志並實施行為為前提。34 侵權責任能力

是責任能力在侵權法領域的運用，它的缺乏並不排除

行為客觀的違法性，而是排除了行為人的過錯。35 按

照中國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87 條的規定，責任能

力以識別能力為標準。36 其立法理由書認為，識別能

力是指辨別是非利害的能力。此處所說的是非利害，

不是指善惡，而是指法律上的是非利害，即認識其行

為是法律所不容許的，而須對其行為結果負責。37 在

適用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時，必須以行為人具有責任

能力為前提，如果其不具有責任能力，則不能認定其

過錯，更不能認定其責任。當然，此時行為人的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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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可能要依據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87 條的規

定承擔責任，即法定代理人責任。38

過錯是指行為人的主觀可非難性。39 它包括故意

和過失。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侵害後果的發生，而

追求或放任該後果的出現。過失，是指行為人應當能

夠預見損害，並能夠避免損害，但沒有預見或已經預

見卻輕信其能夠避免。 40  就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來

說，其採過失推定的方式，受害人不必證明行為人具

有過錯，行為人應當證明自己不存在過失，即“於防

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41 此處所說的“相

當之注意”，是指其已經盡到了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

務。42

 
 

三、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承擔 
 
(一) 概述 
只要滿足了上述要件，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的人

就應當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在解釋上，責任主體

的範圍限於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的人，可以是自然

人，也可以是法人。此處採責任集中觀點，僅僅是從

事危險工作或活動的人承擔責任，至於其工作人員不

屬於責任主體。43 例如，工廠排放廢水、廢氣導致他

人損害，工廠的經營者是責任主體，其僱傭的工人並

非責任主體。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承擔，要適用過錯責任的

一般規則，總體上，要適用完全賠償原則，即凡是與

加害行為之間具有因果關係的損害，都應當予以賠

償。尤其是，侵權損害賠償不受侵權人主觀心理狀態

的影響。依據完全賠償原則，可以獲得賠償的損害包

括所受損害和所失利益。所受損害，也稱積極的損害，

是指因損害原因事實的發生，致使現存財產的減少。

所失利益，也稱消極的損害，是指因損害原因事實的

發生，致使應增加而沒有增加的利益。44 從救濟的對

象來看，賠償的範圍既包括財產損害，也包括精神損

害。另外，在損害賠償中，也應適用過失相抵規則和

損益相抵規則。如果受害人對於損害的發生或擴大具

有過錯，可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的責任45；而受害人

基於與受損害的同一賠償原因受有利益時，則應當由

其損害中扣除利益，確定實際的損害賠償。46

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的人承擔了賠償責任以後，

如果損害的發生，另有應當負責任的第三人，責任人

對第三人享有求償權。47 例如，在使用高壓設施的過

程中，因第三人的過錯，導致該設施致人損害，同時，

使用高壓設施的人也沒有盡到其避免第三人的行為導

致損害的義務。此時，責任人就可以向第三人求償。

在第三人和責任人是基於偶然原因而對同一損害負

責，屬於不真正連帶債務人。雖然不真正連帶債務人

之間並不當然產生求償的關係，但如果可以認為第三

人是應負終局的責任者，則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的人

承擔了責任以後，可以向第三人求償。48

 
(二)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與一般的過錯責任

的關係 
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84 條將一般的過錯責任

分為三種類型，即過錯侵害他人權利型侵權、故意背

俗侵權和違反保護他人法律型侵權。 49  該法在此之

外，又通過類型化的方法，規定了危險工作或活動責

任，其目的在於，以高於一般過錯責任的歸責形態，

使得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者負擔較重的損害賠償責任

(包括過失推定和因果關係推定)，從而保護大眾安

全，維護被害人權益。50

不過，只需工作或活動的性質或其使用的工具或

方法具有危險性，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的規定即可適用。可以說，該條規定中的危險工作或

活動具有不確定法律概念的性質，有較大的解釋空

間，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無限擴張其適用範圍。51 如

此，則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84 條所規定的一般的

過錯責任的適用範圍會受到嚴重壓縮。因此，界定兩

者的適用範圍具有重要意義，理論上而言，如果沒有

損害他人的危險，而是偶然發生意外事故，則應當適

用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84 條，而不適用第 191 條

之 3。52 不過，區分兩者的適用範圍存在較大的困難，

應當結合判例學說謹慎界定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適

用範圍。 
另外，如果行為人的行為既符合一般的過錯責任

的構成要件，也符合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的構成要

件，此時，受害人是否享有選擇的權利，值得探討。

筆者贊成此種觀點，即受害人能夠證明危險工作或活

動的主體有故意或過失，仍然可以主張適用一般的過

錯責任。53

 
(三) 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與危險責任的關係 
從比較法上來看，危險責任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兩

種類型：一是一般條款模式。因為具體列舉模式導致

個別調整，其結果是，它們並不能組成有機的共同規

則。54 而且通過具體列舉模式，危險責任立法總是滯

後的。55 在國外，一般條款模式基本上處於學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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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台灣地區“民法典”上的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 
 

的層面，很少有相應的立法例。中國大陸地區《侵權

責任法》第 69 條可以認為是危險責任的一般條款。二

是具體列舉模式。因為危險責任的一般條款會導致過

重的且不合理的責任。範圍廣泛的、通過不可抗力來

界定的一般條款，必然導致過分的、不合理的責任擴

張。56 德國、瑞士和意大利都採具體列舉模式，而且

反對通過類推的方式來擴張危險責任。57

中國台灣地區“民法典”對於危險責任也採具體

列舉模式。1953 年的“民用航空法”、1971 年的“核

子損害賠償法”等都以具體列舉的方式規定了危險責

任。在此背景下，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發揮對危險責任的功能替代的作用，因為對於特

定類型的危險活動法律沒有將其設計為危險責任，此

時就可以通過適用台灣地區“民法典”第 191 條之 3
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所以，危險工作或活動責任並

不是要替代法律已經規定的危險責任，而只是發揮

“拾遺補缺”的作用。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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